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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

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重大风险提示

公司已在本报告中详细阐述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的各种风险，敬请查阅本报告第三节“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中“四、风险因

素”相关的内容。 请投资者予以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3、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4、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5、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6、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尚未实现盈利

□是 √否

7、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2024年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为基数分配利润。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4.50元（含税）。 截至董事会决议日，公司总股本245,359,249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

户中股份数5,998,520股后的公司股本239,360,729股为基数，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07,712,328.05元。 不送红股，不进

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本公司股份5,998,520股，不参与本次利润分配。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本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如在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之日起至实施权益分派

股权登记日期间，因可转债转股/回购股份/股权激励授予股份回购注销/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回购注销等致使公司应分配股数（总股本扣除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余额）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配比例。 如后续发生变化，将另行公告具体调

整情况。

8、是否存在公司治理特殊安排等重要事项

□适用 √不适用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1.1公司股票简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及板块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派能科技 688063 /

1.2公司存托凭证简况

□适用 √不适用

1.3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境内代表）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叶文举 沈玲玉

联系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苗桥路300号 上海市浦东新区康桥镇苗桥路300号

电话 021-31590029 021-31590029

传真 021-51317698 021-51317698

电子信箱 ir@pylontech.com.cn ir@pylontech.com.cn

2、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2.1主要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1）主营业务

公司是行业领先的储能系统提供商，专注于磷酸铁锂电芯、模组、电池管理系统、储能系统集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产品可广泛

应用于电力系统的发、输、配、用等环节以及通信基站、车载储能、移动储能等场景。

公司专注锂电池储能应用超过十年，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和江苏省磷酸铁锂电池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公司产品具有安全可靠性高、循

环寿命长以及模块化、智能化等技术优势，主要产品通过国际IEC、欧盟CE、欧洲VDE、美国UL、澳洲CEC、日本JIS、联合国UN38.3等安全

认证，并符合REACH、RoHS和WEEE等环保指令要求，是行业内拥有最全资质认证的储能厂商之一。公司多项产品获得江苏省高新技术

产品和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拥有发明专利100项，实用新型专利506项，外观设计专利76项，软件著作

权56项，集成电路布图设计11项，国际专利4项。

公司垂直整合产业链，是国内少数同时具备电芯、模组、电池管理系统、能量管理系统等储能核心部件自主研发和制造能力的企业之

一。 同时，公司产品应用多项智能化电池管理技术，实现将标准电池模块灵活组合形成复杂电池系统，可自动适配5-1,500V不同等级各

类电气环境和满足各种电压等级、功率及容量需求，并与全球主流储能变流器品牌实现兼容对接和即插即用。公司产品还支持系统中任意

模块的热替换和热扩容，可根据电池运行状态自动调整充放电功率，也可根据用户需求和使用策略自动设置系统参数。 此外，公司还具备

储能系统集成解决方案的设计能力，支持为家庭、工商业、电网、通信基站和数据中心等各类场景打造一站式储能解决方案，使储能系统的

整体性能达到最优。

（2）主要产品或服务情况

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储能电池系统及电芯，可广泛应用于家庭、工商业、电网、通信基站、车载储能、移动储能等领域，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类别

主要应用领

域

产品简介

储能电 池

系统

家庭和小 型

商业储能

插箱式储能电池系统，使用寿命10年；采用模块化设计，内置自主设计BMS，可随时加减模块数量；与全球主流储能变流器实现兼容

对接。

堆叠式储能电池系统，使用寿命10年；采用模块化设计，支持动态并联或串联扩容；防护等级达到IP55，支持室外应用。 主要用于家

庭和小型工商业储能领域。

挂壁式储能电池系统，使用寿命15年，采用超薄设计，最大15KWh，系统能量密度120Wh/kg，400V电压平台，1小时充满，IP65高防

护等级，抗8级地震。

储能系统一体机，提供交流耦合与混合逆变方案，使用寿命10年；采用模块化设计，极简安装；防护等级达到IP55，支持室外应用。 主

要用于家庭和小型工商业储能领域。

工商业和电

网级储能

机架式和集装箱式高压储能电池系统，使用寿命超过10年；采用模块化设计，支持动态并联或串联扩容，系统电压最高可达1,500V，

单簇存储容量417KWh，存储容量可达5MWh，三级电池管理系统确保高可靠性。可广泛用于工商业、可再生能源并网、电力调峰、调

频等领域。

一体化室外储能系统 ， 快速部署方便安装 ，IP55柜体防护等级，IP67pack防护等级， 单簇容量 100KWh-261KWh, 内置

100KW/125KW，双向PCS。 可广泛应用于小型工商业、充电桩配套、分布式光伏等领域。

通信 基站备

电

通信基站备电系统，体积小、安装方便，支持多机并联；兼容适配性好，与各种主流开关电源、UPS兼容匹配。

5G通信基站备电系统，0°C~60°C宽温工作，IP66防护等级，室外防雷等级，支持室外应用；体积小、重量轻，可与无线基站主设备

共同安装。

车载储能

铅酸替代式锂电池，内置BMS管理系统，可自主实现各类保护及保护恢复，模块可直接并联使用，主要应用于房车电池、铅酸替代式

电池等领域。

移动储能

多路输出，支持快充输出和无线充电输出；灵活扩容最大2KWh；交流输出100V/110V/220V/230V可选；智能管理LED照明，支持

SOS报警；多种充电方式一一光伏、市电、车充。

电芯

储能电池

软包磷酸铁锂电芯，循环寿命超过12,000次，同时具有能量密度高、温度适应性强、倍率性能好、安全可靠性高等性能优势。

铝壳磷酸铁锂电芯，循环寿命可达12,000次以上，同时具有安全可靠性高、能量密度高、成本低等优势。

大容量铝壳聚阴离子体系钠电电芯，高倍率循环寿命超过8000次，同时具有能效高、温升低、低温性能优异、安全可靠性高等优势。

UPS 应 用 功

率型电池

功率型磷酸铁锂电芯，具有倍率性能好、温度适应性强、安全可靠性高等性能优势。

轻型动力电

池

基于民用和商用两种应用模式，开发出软包磷酸铁锂和锰锂电芯，具有卓越的安全可靠性、优异的温度适应性以及高能量密度等性

能。

软包硫酸铁钠电芯，满足-10℃充电，-20℃放电，同时具有动力强、寿命长、耐过放、安全可靠性高等性能优势。

启停电池 软包复合磷酸铁钠电芯，满足-18℃ 15C脉冲放电，同时具有耐高温、倍率性能好、耐过放、安全可靠性高等性能优势。

2.2主要经营模式

1.盈利模式

公司是行业领先的储能系统提供商，专注于磷酸铁锂电芯、模组、电池管理系统、储能系统集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公司拥有独立的

研发、采购、生产和销售体系，主要通过销售储能电池系统、储能系统及电芯获取收入和利润。

2.采购模式

公司计划部基于客户的需求、以及自身库存情况核算物料的采购量，发起采购申请单。 采购申请单经审批后，由采购部在框架协议的

基础上向供应商发出采购订单。 供应商物料交付后，由质量部门对全部材料进行抽样检验，经检验合格后由计划部办理入库。

公司制定了供应商管理程序，建立了严格的供应商准入制度，按此筛选供应商，以确保所购材料的交付和质量符合要求。 供应商的选

择由采购部门主导，多部门协同参与。 同时还制定了供应商评估和考核体系，由研发部门、质量部门、采购部门、计划部门定期对供应商的

技术能力、交付能力、质量稳定性、价格合理性、环保与社会责任等方面进行评价，对于表现优秀的供应商给予更多的合作机会，对于不符

合要求的供应商进行整改或淘汰，以确保供应体系高效、稳定、有竞争力的运转。

3.生产模式

公司计划部门每月根据实际销售订单及未来销售预测、交货期、产成品库存情况、原材料库存情况、产能及生产线负荷状况安排生产

计划，下达生产指令。 生产部严格按照生产计划组织生产，按照生产指令进行领料、生产、组装、测试、包装、入库等生产工序，完成生产计

划。 质量部门严格执行过程检验的制度流程，对原材料、半成品和产成品进行质量检验。

在原材料价格波动较大且供应商供应能力充足的情况下，公司根据市场需求，严格控制原料库存。 公司产品以自主生产为主，PCB贴

片、线束加工等少量非核心工序环节采用外协方式完成。公司选取的外协加工厂商具有独立、成熟的生产能力，采用标准化的生产工艺，按

照协议或订单列明的产品技术参数加工。 外协加工产品批量供货前均需通过公司的严格检验，公司对委外加工产品的质量严格把关。

4.销售模式

储能电池系统作为储能系统的核心部件之一，需要与储能变流器等其他部件集成为完整储能系统后提供给终端用户，因此存在相应

的系统设计、集成及安装等环节。 由于系统集成涉及的电气设备较多、专业性较强，因此一般由系统集成商对整个储能系统的设备进行选

型，外购或自行生产储能变流器及其他电气设备后，匹配集成给下游的安装商，安装商在安装施工后最终交付终端用户。

公司设立国内营销部和国际营销部，分别负责国内外市场的销售业务。 对于境外市场，公司已经初步建立子公司/孙公司/代表处为核

心的营销管理体系，覆盖既有优势市场同时兼顾新兴市场拓展。 对于境内市场，公司采取优先满足大客户需求，同时根据自身产能规划积

极拓展其他客户的销售策略。 此外根据工商业储能市场发展的特点，通过EMC（合同能源管理）业务模式开展业务经营。 报告期内，公司

产品的主要客户群体为储能系统集成商。

公司基于自身产品定位寻找匹配客户，通常通过参加行业展会、潜在客户拜访、客户主动接洽及参与招投标等方式进行客户开发。 公

司是行业内拥有最全资质认证的储能厂商之一，在全球市场建立了良好的企业品牌形象和产品认可度，显著提升了公司产品的市场推广

效率。

公司与意向客户接洽后，首先评估客户需求，然后通过技术交流、样机测试以及客户实地考察等方式取得客户认可，部分客户还需要

进行定制化产品开发。与客户建立合作关系后，公司将根据销售合同或订单提供相应的产品及售后服务。公司在销售过程中采取了严格的

信用管理制度，控制货款风险，货款结算方式以电汇即期、银行承兑汇票及信用证为主。

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要经营模式未发生重大变化。

2.3所处行业情况

(1).�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主要技术门槛

（一）所处行业

公司专注于磷酸铁锂电芯、模组、电池管理系统、储能系统集成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处于锂电池储能行业。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T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为“C制造业”之“C38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之“C3841锂离子电池制造” 。

根据国家发改委《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产品和服务指导目录》（2016版）及国家统计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公司所处

行业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及推荐暂行规定》，公司业务属于“新能源领

域”之“高效储能”领域。

（二）行业的发展阶段、基本特点

2024年，全球储能行业迈入规模化商业应用新阶段，呈现“多技术路线竞合、全场景渗透、全球化布局” 的特征。 电化学储能，尤其是

锂电池储能，依然是市场的主导力量，但其技术路线和应用场景更加多元化。 钠离子电池逐步进入商业化阶段，固态电池等新兴技术涌现

为储能行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

据中关村储能产业技术联盟的数据统计，中国作为全球储能市场增长的核心引擎，2024年新型储能新增投运43.7GW/109.8GWh，同

比增长+103%/+136%。 欧洲地区在家庭储能和用户侧储能领域继续保持领先，但部分欧洲国家仍受到库存压力以及政策变动的影响，市

场需求增速放缓。美洲地区在政策和市场机制及新能源并网需求的驱动下，表前储能市场需求持续增长；东南亚、中东、南亚、南非、南美等

新兴市场在“双碳”战略和区域能源结构调整的推动下，对储能需求持续上升，其中发展中国家的安装增速首次超过发达国家，显示出新

兴市场的巨大潜力。

2024年储能行业的创新步伐加快，虚拟电厂、共享储能、合同能源管理等新型商业模式逐渐成熟，并在多个地区实现规模化应用。 储

能技术与新能源、交通、建筑等领域的融合应用更加深入，储能产品的多样性和适用性显著提升。 此外，储能行业向智能化迈进，AI技术、

人工智能算法等技术的融入使储能整体效能得以提升。

与此同时，全球储能产业链的竞争格局更加激烈，储能行业将在竞争与产业洗牌周期后进入更加理性的发展阶段。

（三）主要技术门槛

储能行业的技术门槛涵盖了从基础材料、核心部件到系统集成、运维管理等多个层次的技术挑战，同时还需要不断适应政策法规、市

场需求变化以及环保要求等外部因素的变化，准确理解各场景需求并适配储能系统。 主要技术门槛包括：

1.以电化学为核心、多学科交叉的电化学储能技术，包含电池产品研发与制造，特别是长寿命、高比能与高安全的平衡、电芯高低温性

能的兼容性、快速充放电能力的电池技术研发以及电芯制造一致性等具有较高要求；电池管理系统（BMS）是储能系统的核心部件之一，

涉及电池建模和管理技术、自动控制技术和通信总线技术等集成相关的技术壁垒，设计和实现精确且高效的电池状态监测、荷电状态估

计、均衡控制、热管理等复杂功能是技术难点。

2.电子电力技术，包括确保储能系统与电网无缝连接，高效转化并传输电能的高性能电力电子设备PCS（电力控制系统）等相关技术。

3.系统集成技术，包括电池系统集成（经济技术层面）、储能变流器集成（电池系统和电网的匹配和兼容性）、能量管理系统集成（优

化调度）和安全保护系统集成等多方面技术的综合应用。 将电池簇，PCS，EMS等关键部分集成为储能系统，涉及电力电子、人工智能、热

管理、ICT、安全和消防甚至是电网调度等诸多领域和技术相关的技术门槛。

4.软件技术，涵盖能源交易、能源管理系统的智能调度与控制策略，操作电池和系统控制器，与外部信号（如公用事业或批发运营商信

号）连接等新软件技术成为储能供应商的必要前沿技术。

(2).�公司所处的行业地位分析及其变化情况

公司是行业领先的储能系统提供商，在全球电化学储能市场中具有较高品牌知名度和较强市场竞争力。 公司产品可广泛应用于电力

系统的发、输、配、用等环节以及通信基站和数据中心等场景。 报告期内，公司凭借优质产品与良好声誉获得了境内外各项权威认证与奖

项。

国际市场认可：荣膺国际权威调研机构EUPD� Research颁发的2024年度“顶级储能品牌”（西班牙、英国、德国市场及欧洲市场）与

“ESG透明度奖”双重殊荣；在SNEC国际储能大会斩获“储能技术卓越奖”“储能创新力企业奖”“储能应用卓越奖” 三大奖项；入选彭博

新能源财经（BloombergNEF）“2024年第四季度全球一级储能厂商榜单Tier1” ；及上海有色网“全球Tier1储能集成供应商榜单” 。

国内行业标杆：获中国国际储能大会组委会与中国储能网联合授予2024年度中国储能产业“最具影响力企业”“最佳工商业储能解

决方案”“最佳储能电池供应商” 三项大奖；获中国国际新型储能技术大会颁发的“系统集成解决方案新锐奖” 与“工商业储能项目领航

奖” 。

区域创新示范：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政府授予“2023年度科技创新突出贡献奖” ；被上海市科技创业中心评为高新技术成果转化

“自主创新十强” ；获得上海市企业技术中心“优秀” 评价；在济南国际太阳能大会获分布式能源“优秀风采奖” ；入选《中国能源报》

“2024中国能源企业500强” 。

子公司荣誉：扬州派能公司持续保持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资质，获评江苏省智能制造示范工厂、省质量协会优秀会员单位；荣膺江苏省

科学技术三等奖、2024年仪征市优秀企业、扬州市市长质量奖等殊荣。

(3).�报告期内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趋势

2024年，全球储能行业在政策支持、技术进步与市场需求多样化的驱动下，进入技术差异化、业态创新与商业模式革新的新阶段。

在家庭储能领域，高密度电池技术进一步成熟，推动系统容量提升与成本下降，AI算法与物联网深度融合实现能源管理自动化与预

测性维护；家庭储能与热能系统（如热泵、太阳能热水）耦合技术进入商业化阶段，EV双向充电（V2H/V2G）逐步普及，推动“电-热-

车” 一体化能源系统发展。 产业链延伸至“储能+智能家居”集成服务，形成硬件与软件协同的新生态。 此外，极端气候频发催生离网储能

刚需，“光伏+储能+柴油发电机”混合系统在偏远地区实现广泛应用。

在工商业储能领域，行业模式从传统峰谷套利向“储能+绿电消纳+碳管理”综合服务升级，数据中心、半导体制造等高耗能行业成为

重点市场。收益来源扩展至容量租赁、需求响应补贴及碳积分交易等多维度。PPA（电力购买协议）模式中，储能已成为确保绿色电力稳定

供应的核心条款。 微电网产业化加速，工业园区光储充一体化项目普及，拉动系统集成与能源路由器等细分产业增长，推动工商业储能向

区域能源枢纽转型。 构网型储能技术商业化加速，产品创新与项目落地同步推进。 随着全国电力市场体系完善，储能将迎来新一轮需求与

产业机遇。

3、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近3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4年

2023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2022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总资产 11,662,789,188.41 12,130,848,098.25 12,130,848,098.25 -3.86 8,089,538,824.92

8,089,538,

824.9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9,174,905,768.15 9,523,440,625.85 9,523,440,625.85 -3.66 4,309,964,383.27

4,309,964,

383.27

营业收入 2,004,793,020.62 3,299,441,164.99 3,299,441,164.99 -39.24 6,013,174,798.45

6,013,174,

798.45

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

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

的营业收入

1,985,018,391.67 3,268,763,302.51 3,268,763,302.51 -39.27 5,959,764,978.35

5,959,764,

978.3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1,107,306.54 515,637,536.98 515,637,536.98 -92.03 1,272,728,971.02

1,272,728,

97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131,383.22 447,662,791.28 447,662,791.28 -106.28 1,260,871,419.37

1,260,871,

419.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04,667,444.46 1,071,875,002.93 1,071,875,002.93 -34.26 953,491,082.90 953,491,082.9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4 5.70 5.70

减少5.26个百

分点

34.97 34.9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7 2.12 2.97 -91.98 5.87 8.2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7 2.12 2.97 -91.98 5.85 8.19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比例

（%）

17.22 11.68 11.68

增加5.54个百

分点

6.35 6.35

3.2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月份）

第二季度

（4-6月份）

第三季度

（7-9月份）

第四季度

（10-12月份）

营业收入 385,579,683.51 473,717,077.76 552,870,433.04 592,625,826.3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00,435.14 15,876,258.21 17,493,837.51 3,736,775.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8,428,633.45 2,280,939.08 -6,726,085.14 -15,257,603.71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0,254,481.05 253,635,543.70 209,826,593.08 30,950,826.63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股东情况

4.1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924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22,464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截至报告期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增减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 17,287,471 60,506,148 24.6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派锂（宁波）创业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949,346 27,822,710 11.34 0 质押 23,593,073 其他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1,041,973 4,871,700 1.99 0 无 0 其他

上海晢牂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009,827 2,439,173 0.99 0 无 0 其他

共青城新维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696,000 2,436,000 0.99 0 无 0 其他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博时上证科创板 1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1,705,937 1,705,937 0.70 0 无 0 其他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鹏

华上证科创板100交易型开

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1,404,157 1,404,157 0.57 0 无 0 其他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

方中证10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1,403,692 1,403,692 0.57 0 无 0 其他

宁波中百股份有限公司 320,963 1,123,370 0.46 0 无 0

境内非国有法

人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银华上证科创板 1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 1,084,724 0.44 0 无 0 其他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关

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存托凭证持有人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数量前十名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4.2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

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0,479.30万元，同比减少39.24%；实现营业利润6,385.75万元，同比减少89.4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4,110.73万元，同比减少92.03%；截至2024年末，公司总资产1,166,278.92万元，同比减少3.8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917,490.58万元，同比减少3.66%。

2、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88063� � � � � � � � � �证券简称：派能科技 公告编号：2025-022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

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4月11日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通知及相关材料已于2025年4月1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郝博先生主持，会议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

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科创板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海派能能

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监事审议表决通过以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监事会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关于公司治理以及信息披露的相关要求，编制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监事会2024年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监事会同意相关

报告的内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表决回避：无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公允地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等事项；年度报告及其摘要披露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监事会同意《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内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表决回避：无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年度报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已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并且得到贯彻执行，内部控制健全、合理、有效，能够适应公司管理的要求和未来

发展的需要。 公司《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该报告内容真实、

准确、客观的反映了公司内部体系建设、内控制度执行的真实情况，公司不存在内部控制重大或重要缺陷。 公司监事会同意相关报告的内

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表决回避：无

本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2024年度财务

决算报告》客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公司监事会同意相关报告的内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表决回避：无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以及公司内部规章制度的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公司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权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公司对募集资金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均如实履行了披露义

务，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公司监事会同意相关报告的内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表决回避：无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

告》（公告编号：2025-010）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系出于公司实际经营的需要，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提高公司经营

能力，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和全体股东利益。本次超募资金的使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

和损害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相关内容和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表决回避：无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超额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17）。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本次调整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的事项，是在确保不影响公司

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上述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调整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表决回避：无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调整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综合考虑了公司经营状况、资金需求及未来发展等因素，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整体利益的情形，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公司监事会同意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表决回避：无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2）。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考核体系等因素，参照公司所处地区、行业

薪酬水平，制定了监事薪酬方案。 关联监事回避表决，因表决人数未过半数，无法形成有效决议，故将此议案直接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1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2票。

表决回避：监事朱广焱先生、监事王以诚先生为关联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事项符合公司日常经营业务实际需要，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持续经营产生不利影

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符合《科创板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下列子议案分项表决：

10.01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与湖北融通高科先进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

2025年度与湖北融通高科先进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表决回避：无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0.02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与深圳中兴新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

2025年度与深圳中兴新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表决回避：监事郝博先生为关联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0.03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与深圳市中兴新力精密机电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

2025年度与深圳市中兴新力精密机电技术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 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表决回避：监事郝博先生为关联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0.0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

2025年度与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表决回避：监事郝博先生为关联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0.05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与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

2025年度与中兴新通讯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表决回避：监事郝博先生为关联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0.0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与深圳新视智科技术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遵循了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

2025年度与深圳新视智科技术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事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2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1票。

表决回避：监事郝博先生为关联监事，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3）。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向银行申请授信及对外担保事项是为满足公司及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发展需求，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发展战略。

公司提供担保的对象均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全资子公司，担保风险在公司的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公

司监事会同意2025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表决回避：无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5年度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及对外担保额度

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14）。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以套期保值为手段，以防范并降低汇率利率波动风险为目

的，降低汇率大幅波动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的影响，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表决回避：无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6）。

（十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4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能够真实、客观地反映公司截止2024年

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和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公司监事会同意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事项。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表决回避：无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5-011）。

（十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 ）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促进公司建立、健

全长效激励机制，充分调动公司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地将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个人利益紧密结合，使各方共同关注公司的

可持续发展，确保公司发展战略和经营目标的实现，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内容，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表决回避：无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草案）》和《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摘要公告》（公告编号：2025-020）。

（十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制定的《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以及公司的实际情况，能够保证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顺利实施，进一步完善了公司治理结构，形成良好、均衡的价值分配

体系，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内容，并同意将该议

案提交至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表决回避：无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十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核实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所确定的激励对象均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科创板上市规则》规定的激

励对象条件，符合本次激励计划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其作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将在召开股东大会前，通过公司网站或其他途径，在公司内部公示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公示期不少于10天；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将于股东大会审议本次激励计划前5日披露对激励对象名单的审核意见及其公示情况说明。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回避0票。

表决回避：无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

特此公告。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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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

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注册资本、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以上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注册资本的变更情况

公司于2024年4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并于2024年5月16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2023年年

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议案》。 公司2023年年度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75,626,333股，扣除公司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中股份数1,294,043股后的公司股本174,332,290股为基数计算，转增股本69,732,916股。

本次权益分派已于2024年6月21日实施完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175,626,333元变更为245,359,249元，总股本由175,626,333

股变更为245,359,249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派能能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4-043）。

二、《公司章程》的修订情况

鉴于上述公司总股本及注册资本的变更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拟对《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有关条款做如下修订：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75,626,333.00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245,359,249元。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175,626,333.00股，均为普通股，无其他种类股。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245,359,249股，均为普通股，无其他种类股。

除上述条款修改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内容不变。 上述变更最终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准登记的内容为准。 上述变更事项尚需提

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上述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

修订后的《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全文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特此公告。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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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投资种类：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派能科技” ）及子公司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投

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购买安

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金融机构销售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主体为银行、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理

财产品、通知存款、协定存款、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等）。

● 投资金额：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9亿元（含本数，其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30亿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6.70亿元的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41亿元

（含本数）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 投资期限：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 履行的审议程序：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就此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本事项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尽管公司及子公司将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将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

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金融机构销售的投资产品，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

波动的影响。 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降低市场波动引起的投资风险。

2025年1月3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实施、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以

及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9亿元（含本数，其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30亿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6.70亿元的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投

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1亿元（含本数）

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金融机构销售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主

体为银行、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通知存款、协定存款、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等）。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

滚动使用。 使用期限自前一次授权期限届满之次日（2025年2月9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为了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利用自有资金，增加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获得更多的投资回报，公司于2025年4月11日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将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1亿元（含本数）调整至不超过人民币41亿元（含本数）；同时，为优化资金管理效率，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

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期限调整至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

环滚动使用。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调整后的现金管理概况

（一）投资目的

为提高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

“募投项目” ）建设和使用、募集资金安全且不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下，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 对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以更好地实现公司现金的保值增值，保障公司

股东的利益。

（二）投资金额

在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安全和募投项目资金使用进度安排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9亿元（含本数，其中使用

不超过人民币2.30亿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6.70亿元的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41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

动使用。

（三）资金来源

1.资金来源

公司及子公司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

2.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同意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3174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8,

711,200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56.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2,167,827,2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人民币153,858,

666.82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2,013,968,533.18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位，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

于2020年12月24日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0〕637号）。 为规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公

司设立了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募集资金到账后，已全部存放于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开设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内，公司及子公司与保荐机

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及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是否涉及变更投向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锂离子电池及系统生产基地项目 否 150,000.00 150,000.00 110,634.54

2GWh锂电池高效储能生产项目 否 16,000.00 16,000.00 9,106.24

补充营运资金 否 34,000.00 34,000.00 34,000.00

合计 200,000.00 200,000.00 153,740.78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全部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在部分待支付项目尾款和部分超募资金暂时闲置的情形。

（2）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2961

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20,060,180股，发行价格为每股人民币249.2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4,999,

999,865.00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22,965,765.48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977,034,099.52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于

2023年1月18日全部到位，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于2023年1月19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23〕30号）。

为规范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与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

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上海派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安徽派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已与保荐机构、募集资金监管

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及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是否涉及变更投向 项目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投资额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派能科技10GWh锂电池研发

制造基地项目

否 500,000.00 300,000.00 89,055.98

派能科技总部及产业化基地项

目

否 73,889.29 73,889.29 34,747.17

补充流动资金 否

126,110.71

[注1]

126,110.71

[注1]

124,162.41

[注2]

合计 700,000.00 500,000.00 247,965.56

注1：补充流动资金126,110.71万元包含发行费用。

注2：截至2023年6月30日，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实际累计投资金额与募集资金投资额的差额系补充流动资

金利息净收入和发行费用所致。

公司于2024年10月25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度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基于审慎性原则，结合当前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在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用

途及投资项目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将公司募投项目“派能科技10GWh锂电池研发制造基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时间由2025

年4月延期至2026年4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2022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5）。

根据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存在部分暂时闲置的情形。

（四）投资方式

1.投资产品额度及期限

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9亿元（含本数，其中使用不超过人民币2.30亿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使用不

超过人民币26.70亿元的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41亿元（含本数）的暂

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

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2.投资产品品种

（1）公司及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

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大额存单等），且该现金管理产品不得用于质押，不用于以证券投资为目的的投资行为，不存在变

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行为。

（2）公司及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严格控制风险，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

金融机构销售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发行主体为银行、证券公司或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的理财产品、通知存款、协定存款、大额存单、

结构性存款等），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正常开展。

3.现金管理收益分配方式

（1）募集资金

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所得收益归公司及子公司所有，优先用于补足募投项目投资金额不足部

分，并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募集资金监管措施的要求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到期

后将归还至募集资金专户。

（2）自有资金

公司及子公司拟通过对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适度、适时的现金管理，减少资金闲置，且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所得收益归公

司及子公司所有。

（五）实施方式

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上述额度及决议有效期内行使投资决策权、签署相关文件等事宜，包括但不限于：选

择合格的专业金融机构、明确现金管理金额、期间、选择产品/业务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具体事项由公司财务管理部负责组织实施。

（六）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审议程序

2025年4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使用部分暂时闲

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将公司使用暂时闲

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1亿元（含本数）调整至不超过人民币41亿元（含本数），即拟使用不超过人民币41亿元（含

本数）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同时，为优化资金管理效率，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期限调整

至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在前述额度及使用期限范围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公司监事会就此事项出具了明确同意的意见。 本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尽管公司及子公司将本次增加使用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具有合法经营资质的金融机构销售的投资产品，

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公司及子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

地介入，降低市场波动引起的投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募

集资金管理制度》等制度的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务。

2.公司财务管理部安排专人与相关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分析和跟踪现金管理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加强风险控制和监

督，严格控制资金的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素，必须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风险。

3.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4.公司将严格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并将通过以上措施确保不会

发生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入的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的事项，是在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确保不影响募投项

目实施、募集资金安全及公司业务正常开展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增

加公司现金资产收益，为公司及股东谋取更多的投资回报。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等相关规定及其应用指南，结合所购买投资产品的性质，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五、监事会意见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本次调整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的事项，是在确保不影

响公司正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的情形，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上述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综上，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及子公司调整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

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的事项。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派能科技及其子公司本次调整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的事项已经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监事会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不

会影响公司募投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及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

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及期限的事项无异议。

七、上网公告文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调整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和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额度

及期限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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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基于正常经营和业务需要，根据具体业务情况，在不影响公司主

营业务发展和资金使用安排的前提下，以套期保值为目的，拟以自有资金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额度不超过2亿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的外

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使用期限为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

●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对

该事项出具了明确的核查意见。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合法、谨慎、安全和有效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操作，但外汇

套期保值业务操作仍存在一定的汇率波动风险、流动性风险、履约风险等，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一）交易目的

公司及子公司出口业务主要采用美元及欧元结算，当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时，汇兑损益对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业绩会造成较大影响。为

有效控制和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公司及子公司计划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二）交易金额

公司及子公司拟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不超过2亿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额度使用期限为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但期限内任一时点持有的最高合约价值合计不超过2亿美元或其他等值

货币。

（三）资金来源

公司及子公司的自有资金，不涉及募集资金。

（四）交易方式

在具有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经营资质的银行等金融机构进行交易，涉及的币种与公司生产经营所使用的主要结算货币相同，主要为美

元或其他货币的远期结售汇、外汇掉期、外汇期权、利率互换（利率掉期）、利率期权、货币掉期等衍生产品业务或上述各产品组合业务。

（五）交易期限及授权事项

本次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额度使用期限为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 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

动使用。在上述额度范围和期限内，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交易文件及

其他有关的一切文件。

二、审议程序

2025年4月11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

务的议案》，同意公司及子公司根据实际需要，使用自有资金与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展额度不超过2亿美元或其他等值货币的外汇套期保值

业务，额度使用期限为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在上述额度及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在上述额度范

围和期限内，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具体实施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交易文件及其他有关的一切文件。

本次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可行性分析

公司及子公司出口业务主要采用美元和欧元结算，当汇率出现较大波动时，汇兑损益对公司及子公司的经营业绩会造成较大影响。公

司及子公司开展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套期保值业务，是从锁定结售汇成本的角度考虑，能够降低汇率波动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符合公

司未来经营发展需要，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交易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风险分析

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遵循合法、谨慎、安全和有效原则，不做投机性、套利性的交易操作，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操作仍

存在一定风险：

1.汇率波动风险

在汇率波动较大的情况下，公司及子公司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可能会带来较大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投资收益的波动。 汇率变化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汇率走势与公司判断汇率波动方向发生大幅偏离的情况下，虽然交易合约公允价值的变动与其对应的风险资产

的价值变动形成一定的对冲，但公司锁定汇率后支出的成本可能超过不锁定时的成本支出，从而造成公司损失。

2.流动性风险

不合理的外汇衍生品的购买安排可能引发公司资金的流动性风险。

3.履约风险

不合适的交易对方选择可能引发公司购买外汇衍生品的履约风险。

4.操作风险

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专业性较强，复杂程度高，在办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过程中可能会由于操作人员对汇率走势判断出现偏差，未及

时、充分地理解业务信息，或未按规定程序进行操作等而造成一定风险。

5.其他风险

因相关法律、法规发生变化或交易对手违反合同约定条款可能造成合约无法正常执行、延期交割而给公司带来损失。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管理层将在公司董事会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额度和有效期内，择机选择交易结构简单、流动性强、风险可控的套期保值业

务，选择与具备合法资质、信用级别高的大型商业银行开展套期保值业务。

2.公司将严格执行规范的业务操作流程和授权管理体系，加强对银行账户和资金的管理，严格执行资金划拨和使用的审批程序，最大

程度降低信用风险。

3.公司随时关注套期保值业务的市场信息，跟踪套期保值业务公开市场价格或公允价值的变化，加强对汇率的研究分析，实时关注国

际市场的环境变化，适时调整策略，最大限度的避免汇兑损失。

4.公司制定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对公司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审批权限、操作流程、风险控制等进行明确规定，公司将严

格落实该制度，有效控制业务风险。

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及子公司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以正常生产经营为基础，以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为目的，为有效控制和防范汇率大幅波动对公司

及子公司经营造成的不利影响。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一一金融资产转移》

《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一套期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一金融工具列报》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拟开展的外汇套期保值业务进行

相应的核算处理。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及子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根据公司经营实际情况以套期保值为手段，以防范并降低汇率利率波动风险为目

的，降低汇率大幅波动可能对公司经营业绩带来的影响，提高外汇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公司监事会同意公司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

（二）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审批程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进行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目的在于规避和防范汇率风险，增强财务稳健性，不进行以

投机为目的的外汇交易。 同时，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制订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加强外汇套期保值业务的内部控

制和风险管理。

保荐机构提请投资者关注：虽然公司对外汇套期保值业务采取了相应的风险控制措施，但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固有的汇率波动风险、流

动性风险、履约风险、操作风险等，都可能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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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 ）

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汇编2024》（以下简称《应用指南汇编2024》）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的变

更和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的实际情况，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的情况。

●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因财政部新发布的相关企业会计准则解释而进行的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及日期

财政部于2024年3月发布《应用指南汇编2024》，同年12月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二者均明确“保证类质保费用应计入

营业成本” 。

根据上述文件的要求，公司对原采用的相关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自2024年1月1日起执行。

（二）变更前公司实施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

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公司实施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应用指南汇编2024》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的相关规定执行。 除上述会计

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一一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应用指南汇编2024》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的变更和调

整，将公司原列报在利润表“销售费用”栏目的保证类质保费用，调整到“主营业务成本” 栏目列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的

实际情况，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 本次会计政

策的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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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2024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的情况概述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和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为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截至

2024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和2024年度经营成果，公司及子公司对截至2024年12月31日合并范围内可能存在减值损失的各项资产进行

了评估和分析，根据谨慎性原则，公司对相关资产进行了减值测试并计提了相应的减值准备。 2024年度，公司计提各类信用及资产减值损

失合计人民币101,298,826.14元，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4年度计提金额 备注

信用减值损失 16,735,258.16

应收票据坏账损失、应收账款坏账损失、其他应收

款坏账损失

资产减值损失 84,563,567.98 存货跌价损失、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合计 101,298,826.14

二、计提减值准备事项的具体说明

（一）信用减值损失

公司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对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进行减值测试。 经测试，2024年度需计提信用减值损失金额共计人

民币16,735,258.16元。

（二）资产减值损失

公司在资产负债表日有迹象表明发生减值的，估计其可收回金额，进行减值测试。 对存货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存货成本高于可变现

净值部分，计提了存货跌价准备；按预期信用为基础，计提合同资产减值损失。 经测试，2024年度需计提资产减值损失金额共计人民币84,

563,567.98元。

三、计提减值准备对公司的影响

2024年度，公司合并报表口径计提信用减值损失和资产减值损失合计人民币101,298,826.14元，对公司合并报表利润总额影响数人

民币101,298,826.14元（合并利润总额未计算所得税影响）。 本次2024年度计提资产减值损失和信用减值损失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

四、其他说明

2024年度计提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公司会计政策的相关规定，能够真实客观反映公司截至2024年12月31日的财务状况

和2024年度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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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印发的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规定，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编制

了《2024年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具体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1.2020年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0〕3174号），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询价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8,711,

200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56.00元，共计募集资金2,167,827,200.00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不含税)133,246,170.56元后的募集资金

为2,034,581,029.44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12月24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上网发行费、

招股说明书印刷费、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评估费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不含税)20,612,496.26元后，公司本次

募集资金净额为2,013,968,533.18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

（天健验〔2020〕637号）。

2.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的 《关于同意上海派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2961号），公司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询价方式，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20,060,180股，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249.25元， 共计募集资金4,999,999,865.00元， 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不含税)20,283,018.32元后的募集资金为4,

979,716,846.68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3年1月18日汇入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律师费、审计费、法

定信息披露等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不含税)2,682,747.16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4,977,034,099.52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3〕30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1.2020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序号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201,396.85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145,971.47

利息收入净额 B2 8,332.83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7,769.31

利息收入净额 C2 564.74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153,740.78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8,897.57

以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金额 E 830.00

募投项目结项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F 31,428.56

应结余募集资金 G=A-D1+D2-E-F 24,295.08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H 24,295.08

差异 I=G-H 0.00

2.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序号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497,703.41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220,078.69

利息收入净额 B2 7,841.15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27,886.87

利息收入净额 C2 5,446.43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247,965.56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13,287.58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263,025.42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53,525.42

差异 G=E-F 209,500.00[注]

[注]差异系截至报告期末公司用于现金管理金额209,500.00万元。 表中数值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为四舍五入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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